
      新民校區學生宿舍公告   110/07/29  

 主   旨：公告本校區宿舍110學年度大學部新生住宿相關注意事項。 

因應國內 COVID-19疫情變化，本校配合疫情發展滾動修正防疫措施 

  一、新生床位的申請與限制： 

(一)所有日間部大一新生設籍距就讀校區10公里外及未滿十八歲者，均優先分配床；新民校區除嘉義市、中埔鄉、民雄鄉、水上鄉等地新生外， 

均有優先分配床位。 

(二)新生不需另外提出申請，宿舍辦公室會主動保留床位等候新生報到。 

(三)新生無必須住校規定，可依據意願決定是否住宿學校宿舍，唯入住學生需遵守宿舍相關法規；如新生決定不住學校宿舍，請依下項程序告知
宿舍辦公室。 

  二、新生放棄住宿床位作業程序： 

    (一)務必於9月6日前請親洽或以電話聯絡宿舍辦公室告知原因。 

    (二)請上本校宿舍網頁下載「新生放棄住宿權切結書」傳真或郵寄辦公室，以便重改註冊繳費單取消住宿費。(學校網頁→行政單位→學生事務處
→學生宿舍資訊網→新民校區→表單下載） 

  三、為考量僑外生報到變數較大，寢室、床號不另公告，請於報到日至現場查詢。 

  四、宿舍的床位資訊：自願退宿（退宿：指學期中搬離宿舍）者，未滿二十歲須檢附家長同意函，租賃契約以一年為限，期約中自願退宿
者，當學期住宿費概不退還，並須繳交住宿契約違約金。違約金為2個月住宿費(已繳交第二學期住宿費者免繳違約金)。(依國立嘉
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契約書第五條住宿費用依「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」訂定之學生宿舍收費標準。 

舍別 住宿費（一學期） 罰則 床鋪規格 門禁管制 

男女舍區規格均同 

8500元 

不含冷氣電費，水電費 

冷氣電費及水電費依使

用者付費精神，由寢室
成員共同分擔。 

學生離宿檢查有損毀公物

時，須於離宿前恢復原狀
或照價賠償，若未辦理

時，將取消其再申請住宿
之權利，依本校獎懲辦法

第七條第8款規定記小過1

次並限制其離校手續之辦

理。賠償金額依國立嘉義
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契約書

規定辦理。 

全部床位均為上舖 

長約為 190公分 

寬約為91公分 

有實施門禁管制， 

晚上24:00前須返回宿舍，早上
06:00後可進出舍區。 

  五、本舍全面禁菸(含電子煙)，違規者一律退宿，有吸菸習慣者請慎重考慮是否能夠戒除或克制。本舍嚴禁飲酒及打麻將(含宿舍內放置酒類飲品
或麻將均屬違反規定)，違規者將依宿舍管理規則嚴格辦理懲處。 

 六、住宿新生必須繳交宿舍辦公室文件： 

      ※住宿申請表： 

               住宿生於9月6日後至請上本校首頁→右側專欄資訊→新生專欄→新生入住資訊→新民學生宿舍→表單下截，列印住宿申請
表填寫住宿申請相關資料，貼妥相關證明文件(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、兩吋相片兩張（請多帶數張備用）。 如能自行列印填寫於進住當日

放至報到後拿取的個人資料袋內統一繳交樓長或宿舍辦公室，如未能列印申請表於報到當日會發放所需申請表，請各位住宿生不用擔心。 

      ※宿舍住宿契約書和住宿公約： 

             請上本校首頁→右側專欄資訊→新生專欄→新生入住資訊→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契約書和住宿公約)下載。 
 七、宿舍費用繳交方式： 

    (一)請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依期限繳交。(學校首頁→右上角新生→E化校園→學雜費繳費單暨繳費證明單系統) 

   (二)註冊繳費單內已含有住宿費，不需另外列印。 

   (三)持繳費單至中國信託銀行各分行、各地郵局、便利超商(7-ELEVEN、萊爾富、全家、ok)或以 ATM轉帳繳費。(繳費期限註記於繳費單內) 

 八、新生入住宿舍時間： 

          一、9月16日(四)至9月18日(六)早上09：00起至16：00止。  

二、無法於上述時間報到者，請於上斑時間來電告知洽約報到時間，以免逕自前來無法辦理進住。 

 九、新民校區概圖、周邊商區概圖，請參閱下列附圖。 

  十、本舍相關詳細資訊：(一)請瀏灠本舍網頁嘉義大學→行政單位→學生事務處→學生宿舍資訊網→新民校區 (二)如尚有其他問題請於上班時間親洽或電洽宿舍辦公室。

電話：05-2732700  05-2732701 傳真：2732702 郵址：60054嘉義市新民路580號。 

 


